
2023年活禽交易工作总结(实用6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
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活禽交易工作总结篇一

一、强化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我始终牢记“业精于勤、荒于嬉”自古良训，把学习作为提
高自身素质的有利武器。认真学习房产相关的法律、法规，
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和业务知识水平，以更好地适应自身工
作实际。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努力提高业务素质，以适应
工作需要。一年来，深入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充实房产业务知识，不断地武装头脑，
增强新形势下做好房产交易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在实践
中虚心学习、在工作中提高，把每项工作都当做对自己素质
和能力的检验和挑战，进一步增强了对实践的认识和感知能
力，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学习中增强迎接挑战问
题的本领。

二、踏实肯干，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领导对我的信任、考验和锻炼，自我加压，尽职尽责，拼搏
进取。我一直以“勤政敬业”的工作理念，全心全意的为办
事人员服务，对于来到单位的办事人员，我做到“一张笑脸
相迎、一句您好相问、一把椅子请座、一杯茶水相送、一本
记录祥记、一张票据带好”，做到主动热情，对于说情的和
我有关系的我回避，不开人情关，对一切工作及时向领导汇
报，使我的工作在健康有利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在圆满完成



工作的同时，也获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与赞赏。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之处

孔子曾说：“吾日省三身也”。一个人只有认识到了自己的
不足，才能不断进步。一年来我不断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反思。
对照自己的岗位职责要求，首先我觉得我最缺少的是丰富的
理论知识和房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我要坚信“活到
老、学到老”的信念，把握大好时光，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丰富自身内涵。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在领导和同
事们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取得进步。

活禽交易工作总结篇二

一、本通告所称活禽，是指鸡、鸭、鹅、鸽、鹌鹑等供食用
的家禽和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禽类。所指主城区外范围为除
樟潭、浮石街道以外xx区其他所有乡镇(办事处)。

二、暂停活禽交易期间不得从事活禽交易活动，禽类产品供
应实行定点屠宰杀白上市。

三、经市政府认定，不老神食品有限公司(双港开发区曙光
路2号)为我市家禽定点屠宰企业，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
其出场的禽产品佩有经检疫合格的定点屠宰标识。

四、严禁无检疫合格标识的禽产品上市交易，从事禽产品销
售、禽肉食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食堂等单
位销售和使用的禽产品，必须是定点屠宰单位屠宰并经检疫
合格的禽产品。

五、定点屠宰禽产品实行冷鲜上市经营，主城区外农贸市场、
商店超市等禽产品经营场所配备冷藏库(柜)设施。

六、省内其他县(市、区)进入我区各乡镇(办事处)销售的禽



产品应当来自家禽定点屠宰企业并经检疫合格。省外进入我
区各乡镇销售的禽产品，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组
织进行动物防疫风险评估，经营者按照《xx省动物防疫条例》
规定履行调入前申报备案，并附有检疫合格标识。

七、在暂停活禽交易期间擅自进行经营性屠宰活禽，从事活
禽交易活动以及销售、使用非定点屠宰禽产品的，相关职能
部门依法予以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八、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肉品安全意识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
改变传统消费习惯，购买经定点屠宰的合格禽产品，如发现
有违反本通告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市场
监管局：;综合执法局：;农业局：。

xx市xx区人民政府

x年2月28日

活禽交易工作总结篇三

一、加强沟通，规范运作，做好经营性用地的上市交易。

均达到万元/亩,其中最高的地价已达到万元/亩。

将在11月初安排上市交易,四宗违法用地面积亩,公示后出让。

二、密切合作、积极主动、不断加强土地市场建设。

力量。

三、加强学习，改善作风，提高服务水平。

优良的干部队伍。



四、依法行政，服务经济，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务的准备工作基本到位。

时。这些不足，有待在明年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和改正。

对明年的工作我们提出以下工作思路：

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用地的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
规范用地的关系，提高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水平。

、上市交易、交地的程序上进一步与相关科室沟通协调，做
到合理、规范。

第三、加强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对拍卖企业

用权转让等相关手续。同时加大存量土地挖潜力度，规范土
地二级市场，加强土地市场建设。

制改革和工作程序、审批方式进行重大尝试和有益探索。

活禽交易工作总结篇四

浙江省活禽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活禽交易管理，预防、控制传染病，保障人
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城镇内的活禽交易管理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
对活禽交易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活禽，是指鸡、鸭、鹅、鸽、鹌鹑等供食用的家
禽和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禽类。



本办法所称活禽交易市场，是指活禽批发市场和活禽经营门店
（直销点）、农贸市场的活禽交易区等零售市场。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活禽交易管理工作的组
织和协调，统筹规划活禽交易市场和定点屠宰厂（场）等建
设，支持、引导禽类产品冷鲜供应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活禽及禽类产品安
全消费知识的宣传，引导公众转变活禽消费习惯。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活禽定点屠
宰管理以及与活禽交易相关的动物防疫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活禽及禽类
产品交易行为和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省工商行政主管部门、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相关管理工作
的指导和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活禽交易从业
人员感染禽流感等相关疫病的疫情监测和控制，指导活禽交
易市场举办单位和经营者做好清洗、消毒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林业、商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活禽交易相关
管理工作。

第五条设区的市城区内限制活禽交易，限制区域的具体范围
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确定并公布。
限制活禽交易区域内不得设置活禽交易市场，不得从事活禽
交易活动。

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禽流感等疫病防控的需要，采取
前款规定的限制措施。



第六条限制活禽交易区域的禽类产品供应，实行活禽定点屠
宰上市。

活禽定点屠宰厂（场）的`设置条件、审批程序以及屠宰管理
参照《浙江省实施〈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办法》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七条限制活禽交易区域外设置的活禽交易市场，其场所内
活禽交易、宰杀区域的布局，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配备、安
装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不得在活禽交易
市场外从事活禽交易活动。

第八条屠宰、出售、运输活禽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动
物防疫的规定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取得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经检疫合格的活禽需要分销的，应
当开具检疫信息追溯凭证。

从省外调入活禽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动物防疫的规定
申报备案和报验。

进入活禽交易市场交易或者定点屠宰厂（场）宰杀的活禽，
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者检疫信息追溯凭证。

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

第九条活禽交易市场举办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五）制定活禽疫病防控应急预案，发现活禽染疫或者疑似
染疫的，立即依法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并采取
相应控制措施。

第十条活禽经营者应当查验并在经营场所内公示《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或者检疫信息追溯凭证。



活禽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活禽交易卫生、消毒、无害化处理、
定期休市等管理制度；对未出售完的活禽，应当于休市前，
在市场内宰杀后作冷鲜或者冰冻处理，休市期间不得在市场
内滞留活禽。

活禽经营者零售的活禽须经宰杀后，方可交付购买者。

活禽交易从业人员应当掌握基本健康防护知识；在活禽交易
和宰杀过程中，应当按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采取个人防护措施。

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对活禽疫病、活禽交易从业人员及相
关人员感染禽流感等疫病的疫情监测和控制工作，及时相互
通报监测信息。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禽流感等疫病疫情监测、
预警以及季节性发病规律等情况，决定暂停活禽交易。暂停
交易的区域范围、具体措施和时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告。

（一）设置活禽定点屠宰厂（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的；

（三）从省外调入的活禽，未按规定申报备案和报验的。

第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活禽交易市场不符合动物
防疫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通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法处理。

（一）在限制活禽交易区域内设置活禽交易市场或者从事活
禽交易活动的；

（二）在暂停活禽交易期间仍从事活禽交易的。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在活禽交易市场外从事活禽交易活
动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按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
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活禽交易市场举办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活禽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设
区的市、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活禽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由设
区的市、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未依照法律、
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履行职责，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造成禽流感等疫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
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活禽交易工作总结篇五

一、停止我市主城区活禽交易，关闭主城区凤山菜场、文山
菜场、舜北菜场、四明菜场、下菱菜场、富巷菜场、桐江桥
菜场、巍星路菜场、江南新城菜场、庙弄农批市场等十家农
贸市场的活禽交易区。同时，关闭后的主城区农贸市场活禽
交易区，由市场主办方做好市场的全面清扫、消毒、无害化



处理工作。

二、主城区以外农贸市场活禽交易要严格落实“一天一清洗
消毒，一周一休市”的规定。

三、禁止外来活禽进入本市主城区，暂停外来活禽进入本市
主城区的备案和报验。

四、禁止各类马路市场的活禽交易行为。

五、禁止在主城区范围以内饲养家禽。

六、禁止主城区信鸽放飞活动。

七、主城区范围具体指东至中山路、南至谭家岭路、西至梁
周线、北至北环路内区域。

特此通告。

xx市人感染禽流感联防联控机制办公室

x年6月2日

活禽交易工作总结篇六

xxxxx元，其中，工程及政府采购

xxxx元，通过

xxx元，分项看，建设工程招投标

xxx元。

xx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招xxx项，拦标价xxxx元，中标价



”的服务宗旨，坚持“公

10个公司；对于代理公司在招标代理工程中出现与招投标纪
律不相符合的行为进行当场指出并要求及时整改。

2月20日在张主任的带领下到楚雄州交易中心

xx年

327个标段，到目前跟班学习一周，系统学习工程建设招投标
流程和电子询评标的使用方法。月26日正式使用电子询评标
系统配合专家评标，成功开启了 4、严格招标程序。1）我县
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国家投资）招标严格按以下程序进行：
招标事项核为止已经熟练掌握了电子询评标系统，能够解决
电子评标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准—确定招标代理机构—
场地预约安排——发布招标公告（邀请招标发出投标邀请
书）——出售资格预审文件——组织资格预审会——开标时
间约定——制定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备案审查—出售招标
文件（电子光盘）

——开标、评标——


